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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保证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方案设计质量，规范方案的编制原则、内容、工作

程序及技术方法等，编制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施工期临时排水排入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本市新、扩和改建项目的临

时排水设计方案编制工作。 

1.0.3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除应按本导则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本市现行有

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术语与定义 

2.0.1 施工期临时排水 

施工期间产生的水排入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行为。 

2.0.2 生产排水 

泥浆水、洗车水等。 

2.0.3 基坑排水 

开挖基坑时，井点降水、渗入基坑内的地下水及降雨产汇流至基坑内的地表水。 

2.0.4 施工期生活污水 

施工期，建设项目人员生活产生的污水。 

2.0.5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由政府投资建设或管理，供公众使用的具有排水功能的排水管道及附属设施、排水泵站、

污水处理厂等公共基础设施。 

2.0.6 排水检测井 

在排水户管道接入城镇排水设施前，特设的具有供检测机构进行污水水质检测、拦截杂

物和控制流量功能的排水检查井，分为生活污水检测井、工业废水检测井。 

3 编制内容及工作程序 

3.0.1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符合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规范等规定； 

2 符合国家政策、城镇总体规划以及排水专业规划等相关规划； 

3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科学、准确、简洁，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结论明

确，利于阅读与审查； 

4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基础数据准确，技术路线正确及参数选择合理，方

案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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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编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2 建设项目水量； 

3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排水系统、排水体制、排水去向及排水设施的调查； 

4 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编制，包括排水量计算、雨水回收利用设计、管渠/管道布置、排

水口布置、预处理设施设置以及应急预案等。 

3.0.3 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工作程序应包括材料准备，现场踏勘，排水系统、排水去向

及附属设施调查，方案编制和提交，编制工作程序见图 3.0.3，报告书的编制提纲见附录 A。 

 

 

图 3.0.3 编制工作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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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 

4.1 项目基本情况调查 

4.1.1 应调查建设项目地块地理位置、施工方案等情况。 

4.1.2 应调查建设项目所在地块周边道路、周边其他地块、周边河道等情况 

4.2 排水系统的调查 

4.2.1 应调查建设项目地块所在区域排水系统的服务面积、服务范围、排水体制（雨污分流

或雨污合流）、排水模式（自排或强排）、排水规模等。 

4.2.2 应调查建设项目地块所在区域相关污水管网、污水输水干线、泵站及污水处理厂等情

况。 

4.2.3 应调查建设项目地块所在区域相关雨水管网、泵站、雨水调蓄设备及排放口等情况。 

4.3 排水去向及设施调查 

4.3.1 排水去向调查应包含污水和雨水去向调查。 

4.3.2 调查建设项目地块周边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包含合流管道）的现状情况和规划情况，

包含建造年代、管径、管材、长度、流向、管底标高、埋深、目前使用状况及规划等。 

4.3.3 调查建设项目地块周边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包含合流管道）的预留接入口情况，包

含接入井井底及井顶高程、尺寸、材质、位置、数量等。 

5 方案编制 

5.1 一般要求 

5.1.1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应包含项目周边环境调查、排水系统调查、排水去

向调查、排水量计算、管（渠）道设计、排水设施布置、项目特性表等相关内容，编制大纲

见附录 A，项目特性表见附录 B。 

5.1.2 建设项目地块排放的水量应满足现有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等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 

5.1.3 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水水质应符合 DB31/199、GB/T31962 的要求。 

5.1.4 施工期临时排水排放口的布置，宜结合永久排水排放口的布置设计。 

5.1.5 施工期宜回收利用基坑降水。 

5.2 排水体制 

5.2.1 建设项目地块范围内施工期临时排水，应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雨水管道和污水管

道不得相互混接。 

5.2.2 建设项目地块所在区域为雨水、污水分流地区，不得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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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量计算 

5.3.1 污水量计算宜按建设项目地块临时用水量的 90%计算。 

5.3.2 建设项目地块临时用水量宜根据实际用水量或按工地临时用水量附录 C 计算确定。 

5.3.3 建设项目地块雨水量计算应符合 GB50014-2021 第 4.1 节的规定。 

5.3.4 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应符合 DB31/T1043-2017 的规定。 

5.3.5 建设项目地块采用区域排水标准，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应符合

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的要求。 

5.3.6 建设项目地块雨水径流量和径流污染控制应符合所属区域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的要求。 

5.3.7 建设项目地块基坑排水量应符合 JGJ120-2012 中关于基坑降水的计算内容的要求。 

5.4 排水管渠 

5.4.1 排水管渠的水力计算应符合 GB50014-2021 第 5.2 节的规定。 

5.4.2 排水管渠的管道设计应符合 GB50014-2021 第 5.2 节、第 5.3 节的规定。 

5.5 污水预处理设施 

5.5.1 餐饮废水、生活污水应经过预处理设施处理，并经过排水检测井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

接入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5.5.2 基坑降水或施工排水，应经预处理达到排放标准排入排水管网。 

5.5.3 预处理设施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5.6 排水检测井 

5.6.1 排水户应当在排放口设置具有格栅和闸门等设施设备的排水检测井，排水检测井应满

足 DB31SW/Z016-2021 和 DB31SW/Z017-2021 的要求。 

5.6.2 排水检测井的日常维护由产权单位负责，并应接受排水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并满足

DB31SW/Z 016-2021 的要求。 

5.7 排水设施管理及泥浆处置 

5.7.1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期间应加强地块范围内及周边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监护

和管理，落实管理责任，确保排水设施的安全及畅通。 

5.7.2 建设项目地块范围内的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施工期间应加强保护。 

5.7.3 施工泥浆使用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避免外溢。 

5.7.4 施工泥浆使用后的废浆应明确处置方案和去向。清运应按规划路线，运送到指定处置

地，并附泥浆清运协议、清运单据等处置的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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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6.0.1 方案编制中应编制施工期间排水管理措施。 

6.0.2 方案编制应对可能出现的排水事故制定应急对策，以及发生超标准设计暴雨时雨水排

水进行预案设计。 

6.0.3 方案编制中应编制施工过程中遇施工期地下涌水处置方案和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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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1《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编制提纲 

1 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1.1 项目背景 

（1）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 

（2）明确建设项目位置、类型、性质及用途，如：住宅、工业厂房、商务办公楼等。 

（3）建设规模：重点描述建设项目用地范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是否跨区、是否跨

越河道等。 

（4）建设项目的施工计划安排。 

（5）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1.2 编制原则及依据 

1.2.1 编制原则 

1.2.2 编制依据 

（1）国家、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2）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3）设计与施工的相关资料。 

1.3 编制主要内容 

2 建设项目区域周边排水系统及河道水系调查情况 

2.1 区域排水系统调查 

2.1.1 调查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排水系统的服务面积、服务范围、排水体制（雨污分流或

雨污合流）、排水模式（自排或强排）、排水规模、输水干线、泵站及污水处理厂等情况。 

2.1.2 调查建设项目地块周边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包含合流管道）的现状情况和规划

情况，包含建造年代、管径、管材、长度、流向、管底标高、埋深、目前使用状况及规划等。

调查建设项目地块周边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包含合流管道）的预留接入口情况，包含接入

井井底及井顶高程、尺寸、材质、位置、数量等。 

2.2 建设项目周边水系调查 

调查周边水系情况，摸清周边河道的水利分片、河道规划以及现状等基本情况。 

3 排水方案的编制 

3.1 施工方案介绍 

施工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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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排水方案设计 

（1）根据施工计划安排计算施工期产生的污水量、雨水量、基坑降水量。 

（2）排水管渠设计和计算。 

（3）预处理设施设计和计算。 

（4）基坑降水回收利用。 

（5）排水检测井设计。 

（6）绘制排水系统平面布置。 

3.3 施工期的排水安全管理措施 

（1）泥浆清运安排及路线设计。 

（2）施工现场其他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 

（3）分析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排水风险，尤其在汛期施工阶段。 

附件参考目录 

（一）附件 

1 建设项目施工批准文件 

2 泥浆处置的相关证明 

（二）附图 

1 建设项目总平面图 

2 建设项目周边防汛工程设施及环境示意图 

3 建设项目施工临时排水设计方案平面图 

4 排水检测井设计图 

（三）附表 

1 建设项目地块污水预处理设施的相关资料表（尺寸、数量表） 

2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特性表 

3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责任人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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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排水责任人安排表 

项目名称  备注 

施工地址   

建设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人代表（加盖法人章）：  

联系方式：  

排水管理责任人：  

联系方式：  

施工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人代表（加盖法人章）：  

联系方式：  

排水管理责任人：  

联系方式：  

 

A.2 某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案例） 

1 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1.1 项目背景 

1.1.1 项目立项批复 

本项目为 XX 工程，于 XX 年 XX 月由 XX 单位批准建设，具体见附件。 

1.1.2 项目基本情况 

本工程为 XX 项目，新建 XX 工程等，性质为 XX，由 XX 投资。 

本工程位于 XX 区，东至 XX 路，南至 XX 路，西至 XX 路，北至 XX 路，项目地理位置见

图 1.1-1。 

 

图 1.1-1 XX 项目位置图 

本工程总用地面积 XXm
2
，总建筑面积为 XXm

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XXm

2
，地下建筑面积

XXm
2
，主要要经济技术指标为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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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仅供参考） 

编号 项目 数值 单位 

1 总用地面积  平方米 

2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其

中 

地上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其

中 

不计容积率部分  平方米 

计入容积率部分  平方米 

地下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3 建筑密度  % 

4 综合容积率   

5 绿地率  % 

6 绿地面积  平方米 

1.1.3 施工计划安排 

总工期：XX 年 XX 月～XX 年 XX 月。 

具体工期安排： 

工程桩施工：XX 年 XX 月～XX 年 XX 月； 

基坑围护施工：XX 年 XX 月～XX 年 XX 月； 

基坑开挖施工：XX 年 XX 月～XX 年 XX 月； 

基础施工：XX 年 XX 月～XX 年 XX 月； 

上部结构施工：XX 年 XX 月～XX 年 XX 月。 

1.1.4 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XXX。 

施工单位：XXX。 

监理单位：XXX。 

设计单位：XXX。 

1.2 编制原则及依据 

1.2.1 编制原则 

1、建设项目的雨、污水排放应遵循周边市政排水系统的规划。 

2、建设项目雨、污水去向应根据周边市政道路上的雨、污水管道建设情况合理布置。 

3、严格按照防汛、污水设施和相应应急措施，防止泥浆、污水、废水外流或堵塞市政

管网。 

1.2.2 编制依据 

1.国家、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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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上海市排水监测管理规定》 

XXX 

2.有关技术规范及技术标准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 

《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DB31/T1043-201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 

XXX 

3．相关资料 

1）本工程设计文件及周边环境资料 

2）其他有关的规范、规程、文件以及合同要求等。 

1.3 编制主要内容 

XXXXXX 

2 建设项目区域周边排水系统调查情况 

经调查，本项目建设范围内尚有 xx 排水设施（污水输送干线、管道（800mm 以上）、

雨（污）水泵站），可能影响施工期排水设施安全，需另行制定相应保护方案，并且征得养

护维修责任单位的同意，本次排水方案不包含此项内容。 

2.1 区域排水系统调查 

2.1.1 排水系统情况 

本工程属于 XX 排水系统。 

排水体制：分（合）流制； 

排水模式：自（强）排； 

服务范围：XXXXXX，雨水经系统干管走向由 X 向 X，进入 XX 泵站提升后排放 XXX，污水

属 XX 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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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区域排水系统图（仅为示意） 

2.1.2 地块周边排水情况 

1.项目周边现状雨水（合流）管网 

项目东侧 XX 路下有 XX 根雨水（合流）管道，管径为 XX，流向为从南至北，管内底标

高为 XXm，井底标高为 XXm，于 XX 年建设，目前使用状况良好。 

项目范围内已预留 XX 接入口，位于 XX 路，该处地面标高为 XXm，管内底标高为 XXm，

井底标高为 XXm。 

2.项目周边现状污水（合流）管网 

项目东侧 XX 路下有 XX 根污水（合流）管道，管径为 XX，流向为从南至北，管内底标

高为 XXm，于 XX 年建设，目前使用状况良好。 

项目范围内已预留 XX 接入口，位于 XX 路，该处地面标高为 XXm，管内底标高为 XXm。 

周边排水设施情况见表 2.2-1。 

表 2.2-1 项目周边排水设施汇总表（仅供参考） 

所处道

路 

序

号 

管线

名称 

管

径 

管

材 

延伸

方向 

管内

底标

高 

建设

年代 

井底标

高 

使用状

况 

预留接入口 

个数 管径 
与项目位置

关系 

XX 路 

1 污水                 

2 雨水                 

3 合流                 

XX 路 

1 污水                 

2 雨水                 

3 合流                 

2.2 建设项目周边水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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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建设项目周边河道的水利分片、河道规划以及现状等基本情况。 

3 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 

3.1 施工方案简介 

拆除工程及施工方案 

新建工程及施工方案 

基坑围护及施工方案 

主体结构建设及施工方案 

3.2 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设计 

3.2.1 雨水排水设计 

（1）雨量标准 

根据《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DB31/T-1043-2017），上海地区暴雨强度计

算公式为： 

)/(
)0.7(

)lg846.01(1600
q 2

656.0
hmsL

t

P





  

式中： 

t—降雨历时（min）；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标准》4.1.11 条确定： 

t=t1+t2（min）； 

t1—地面集水时间，取 5～10min； 

t2—管内流行时间（min）。 

P—设计暴雨重现期；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标准》，结合《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本工程设计重现期

XX 年。 

（2）雨水量计算 

Qy=q×ψ×F 

式中：Qy—雨水设计流量（L/s）； 

q—设计暴雨强度（L/s·hm
2
）； 

F—汇水面积（hm
2
）； 

ψ—综合径流系数，取 0.80。 

管道服务范围内汇水面积的综合径流系数应遵循《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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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14-2021）中的规定，根据地块用地性质与面积，加权计算而得。 

（3）雨水管渠水力计算 

雨水系统采用明沟排水和埋管排水。 

1）埋管排水 

排水管道的流量公式为： 

VAQ   

式中 Q：设计流量（m
3
/s）； 

A:水流有效断面面积(m
2
)； 

V:设计流速(m/s)。 

雨水管管径确定： 

设计雨水管道采用承插式钢筋混凝土Ⅱ级管，管道均按照满流进行计算，因此水流有效

断面面积 A即为管道的横截面积 S；对于非金属雨水排水管道，设计流速 v 的取值范围为

0.75m/s～5.0m/s；对于金属雨水排水管道，设计流速 v 的取值范围为 0.75m/s～10.0m/s。 

雨水管水力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2-3 雨水管水力计算表（仅供参考） 

编号 起点 终点 
汇水面积 

（hm
2
） 

管内流行时

间(min) 

设计雨水

量 

(L/s) 

设计流速 

（L/s） 

采用管径-坡

度 

可过水流量

（L/s） 

1    5 1057.4 1.50(0.75≤v≤5) 
d600 

-0.8% 
1098.38 

由上表可知，为保证良好的雨水排放条件，结合本项目特点，选用两条 dn600 雨水排放

管道。 

表 3.2-4 雨水排放方案（仅供参考） 

编号 管道名称 排放管径 排放方向 排放口数量 备注 

1 雨水 d600 XX 路 2 个 雨水 

2）明沟排水 

明沟排水采用砖砌筑排水沟，截面尺寸为 XX×XX，沿东面、南面、西面、北面围墙通

长设置，纵向坡度 i=0.002。明沟排水每 30m 设置一个集水井（可根据现场情况确定），且

在转角处必须设置。 

3.2.2 污水排水设计 

1.水量计算 

工地临时供水量可按实际供水量计算，或按导则中附录 B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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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污水量设计取工地供水量的 90%。建筑工地临时供水主要包括：生产用水、生活用

水和消防用水三种，其中生产用水包括工程施工用水，生活用水包括施工现场生活用水和生

活区生活用水。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本项目施工期间最大用水量为 15L/s。 

最后计算出的总用水量，还应增加 10%，以补偿不可避免的水管漏水损失。 

q 总=15×1.1=16.5L/s 

2.污水量 

排水量约为用水量的 90%，则排水量为 14.85L/s。 

3.污水排放设计 

排水管道的流量公式为： 

VAQ   

式中 Q：设计流量（m3/s）； 

A:水流有效断面面积(m2)； 

V:设计流速(m/s)。 

污水排放管道设计管道最大充满度取值为 0.55。 

污水管径确定： 

设计选用两条φ300HDPE 双壁缠绕管，设计坡度取 0.25%； 

经校核：本设计管段充满度 0.28，流速 0.60m/s，设计流量 9.78L/s，满足最小设计流

速（0.6m/s），设计坡度大于最小设计坡度（0.15%），满足规范要求。 

为保证良好的污水排放条件，结合本项目特点，选用一根污水排放管道。管道直径φ300。 

表 3.2-5 污水排放方案（仅供参考） 

编号 管道名称 排放管径 排放方向 排放口数量 备注 

1 污水 De300 XX 路 2 个 污水 

3.2.3 基坑降水回收利用 

1.基坑降水量计算 

2.回收利用布置 

3.2.4 沉淀池设计 

沉淀池相关设计应参照及符合 GB50014-2021 第 7.5 节的规定。 

初次沉淀池沉淀时间为 0.5～2.0h。本项目按照污水流经沉淀池经流沉淀时间 1.0h 计

算，需要设置的沉淀池容积至少不小于 53.46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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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地内设有 2 处沉淀池，总容积为 4.0×3×3×2=72m
3
，有效容积为 4×3×2.7×

2=64.8m
3
。 

3.2.5 隔油池设计 

隔油池相关设计参数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第 4.9 条的相关

内容： 

第 4.9.1 条“职工食堂和营业餐厅的含油脂污水，应经除油装置后方许排入室外污水管

道”； 

第 4.9.3 条：“排水流量应按设计秒流量计算；含食用油污水在池内的流速不得大于

0.005m/s；含食用油污水在池内的停留时间不得小于 10min；人工除油的隔油池内存油部分

的容积不得小于该池有效容积的 25%；隔油池应设在厨房室外排出管上；隔油池应设活动盖

板，进水管应考虑有清通的可能；隔油池出水管管底至池底的深度，不得小于 0.6m。” 

本项目生活区餐厅厨房提供餐饮最大日人数按 300 人计，按照 0.05m
3
/人•天厨房用水，

一日三餐，一天按照 3h 计，时变化系数取 1.5，则污水最大设计流量为： 

300×0.05×1.5÷3=7.5m
3
/h 

按照污水在隔油池内的停留时间为 10min 考虑，则隔油池的有效容积要求不小于： 

7.5×10/60=1.25m
3
 

本项目办公区餐厅厨房提供餐饮最大日人数按 50 人计，按照 0.05m
3
/人•天厨房用水，

一日三餐，一天按照 3h 计，时变化系数取 1.5，则污水最大设计流量为： 

50×0.05×1.5÷3=1.25m
3
/h 

按照污水在隔油池内的停留时间为 10min 考虑，则隔油池的有效容积要求不小于： 

1.25×10/60=0.21m
3
 

本项目生活区及办公区两区设置隔油池大小相同，总容积为 1.4×0.8×1.65=1.848m
3
，

有效容积为 1.4×0.8×1.35=1.456m
3
。 

3.2.6 化粪池设计 

化粪池相关设计参数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第 4.10 条的相

关内容。生活区及办公区化粪池设计使用人数均按 500 人计，实际使用人数占设计人数的

10%，每人每天生活污水量取 20 升/（人•天）（粪便污水单独排出），每人每日污泥量为

0.4 升/人•天。化粪池内的污水停留时间为 24h，则： 

)1/(10)1()100024/( 3
1 cmKbtaNtqNV    

式中： 

V 为化粪池有效容积，m
3
； 

N 为设计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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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际使用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q 为每人每日排水量，L/(人•d)； 

a 为每人每日排泥量，L/(人•d)； 

t 为污水在化粪池内的停留时间，h； 

t1 为污泥清掏周期，天； 

b 为新鲜污泥含水率，取 95%； 

c 为化粪池内发酵浓缩后污泥含水率，取 90%； 

K 为污泥发酵后体积缩减系数，取 0.8； 

m 为清掏污泥后遗留的熟污泥量容积系数，取 1.2； 

计算，V=500×10%×20×24/（24×1000）+500×10%×0.4×90×(1-0.95)×0.8×1.2

×10-3/(1-0.9)=1+0.87=1.87m
3
 

本工程生活区及办公区设置化粪池大小相同，总容积为 3.3×1.6×1.8=9.5m
3
，有效容

积为 3.3×1.6×1.5=7.92 m
3
。 

3.2.7 排水检测井 

本地块共设置 1 座排水检测井，具体位置详见雨污水排放方案图。 

根据以上设计计算，绘制施工期临时排水平面布置图，详见附图 XX。 

3.2.8 施工场地平面布置 

1.施工现场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如下图所示。 

XXX 

图 3.2-1 施工场地平面布置图（仅供参考） 

1）场地在 XX 路及 XX 路侧均设置了一个雨水沉淀池，雨水汇集到沉淀池，沉淀后排入

市政雨水管网，其中 XX 路及路均设置 1 个排放口，接入管径均为 600mm。沉淀池内的沉淀

物超过容量的 1/3 时应及时进行清掏，严禁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城市管网和河道。 

2）场地 XX 路及 XX 路上均设置了一个出入口，出入口处设置了洗车槽及沉淀池，沉淀

池尺寸均为 4m×3m×3m（h），场地内的污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分别排入 XX 路及 XX 路下市

政污水管道，每个出入口设置 1 个排放口，接入管径均为 300mm。沉淀池内定期清理。 

3）两个出入口处均设有截水沟，并设置高出现状道路标高 300mm 以上的挡水驼峰。为

防止雨水倒灌到施工场地，在施工场地周边的一圈围墙从地表至标高一定范围内涂防水砂

浆，并在出入口处备放草包、土方，以备应急挡水之需。 

4）基础施工阶段 

土方开挖阶段，在基坑内开挖一段做一段明排水沟、集水井，待土方开挖完毕，沿基础

底板四周设置环型排水沟，通过水泵提升排至上部排水沟内。 

5）主体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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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回填完毕，建筑物四周场地均采用 C20 混凝土进行地坪硬化，施工现场排水则采用

排水明沟进行场地排水处理。 

6）排水沟截面 300mm×300mm，采用 100mm 厚 C20 混凝土垫层，侧墙采用 120mm 厚水泥

砖 M10 水泥砂浆砌筑，1:2 水泥砂浆粉刷，通道口处盖板用钢筋电焊而成，其余部位在排水

沟上部采用排水沟盖板进行封盖。排水沟纵向坡度 i=0.002，每 30m 设置一个集水井（转角

处均设置）。 

2.生活区 

生活区位于施工场地西北角，有工人宿舍、食堂、浴室及厕所组成。浴室、厕所所产生

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3.3m×1.6m×1.8m（h））处理，食堂产生的污水，经隔油池（1.4m

×0.8m×1.65m（h））处理，接至污水沉淀池处理后，排入 XX 路下市政污水管道。 

3.办公区 

办公区位于施工场地东侧，有办公室、管理人员宿舍、食堂、浴室及厕所组成。浴室、

厕所所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3.3m×1.6m×1.8m（h））处理，食堂产生的污水，经隔

油池（1.4m×0.8m×1.65m（h））处理，接至沉淀池处理后，排入 XX 路下市政污水管道。 

3.2.9 泥浆清运 

本项目场地内设置了 X个泥浆沉淀池，分别位于基坑的 X 侧。泥浆水经泥浆沉淀池沉淀

后大部分泥浆回收利用，劣化泥浆与其他污水集中至沉淀池，通过沉淀池沉淀后排入市政管

网。 

泥浆清运应按规划路线，运送到指定处置地，并附泥浆清运处置的相关证明。 

3.3 施工期间排水安全管理措施 

3.3.1 施工期间排水管理措施 

1）对雨水、污水管道经过区域先进行地基处理，遇暗浜先进行处理，取好土进行回填

夯实，必要地段对管道采用混凝土进行方包处理。 

2）排水管道接口，承插应对准，确保插入深度，用水泥砂浆敷实。 

3）每隔半月，派专人对管道及窨井污泥进行清理、疏通，使管道内不堵塞，保持水流

畅通。 

4）对隔油池半个月进行油渍清除。 

5）对化粪池及时放置药料进行消毒处理，经消毒合格后的废清水才能排入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每半个月及时通知清管所抽除粪渣。 

3.3.2 防汛应急预案 

1.防汛风险分析 

本项目汛期主要存在的防汛安全隐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当暴雨出现时，由于排水管道和明沟淤塞、堵塞引起排水不畅，造成施工场地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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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短时集中降雨，超过现有排水系统排水能力时，施工场地的安全将受到威胁。 

3）当区域暴雨超出周边区域排水系统排水能力时，工程周边道路积水，将危及施工现

场安全。 

4）当周边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网排水系统瘫痪，发生倒灌时，施工场地的安全将受到

威胁。 

2.应急预案 

1）组建防汛抢险指挥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明确排水责任人及防汛责任人。 

2）暴雨来临前，首先确保场地明沟及排水管道的畅通。 

4）为防止出入口进水，可根据情况在出入口设置防水挡板和沙袋。 

4）当出现暴雨时，由于明沟及排水管道堵塞，引起排水不畅，造成积水时，迅速组织

力量对排水系统进行排查，去除管道或排水沟的堵塞物，保证畅通。 

5）当短时集中降雨超过现有排水能力，引起外部道路积水，并将可能漫溢进入施工场

地时，应立即调用移动防汛潜水泵排水，在入口处采用防汛挡板、沙袋等筑堤挡水。当潜水

泵排水管不够长时，可直接驳接消火栓水带。 

6）如移动排水泵供电发生故障，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的情况下，应立即起用柴油机水

泵。 

7）当部分排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积水无法及时排除，应立即启动应急排水设备，并

组织技术人员对发生故障的排水设备进行维修。 

8）当供电发生故障，排水设备瘫痪，导致积水无法排除，应立即启动应急供电设备，

保证排水设备的正常运行，并组织技术人员对发生故障的供电设备进行维修。 

9）当工程进水引起人员惊慌而发生拥挤踩踏或治安混乱情况时，管理人员应稳定人员

情绪，按照应急撤离路线组织有序疏散，必要情况下，向民警等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10）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汛抢险设备及物资，必要时组织人员进

行积极防汛。防汛设备及物资详见下表。 

表 3.3-1 防汛抢险指挥领导小组名单（仅供参考） 

职 务 姓 名 职务/工种 联系电话 备注 

组长 
   排水责任人 

   防汛责任人 

副组长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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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防汛设备及物资表（仅供参考） 

序号 物资及设备 数量 

1 备用潜水泵  

2 铁锹  

3 编织袋  

4 土方  

5 土工布  

6 白棕绳  

7 皮龙  

8 移动发动机组  

9 应急控制箱  

10 电缆  

11 便携式工作灯  

12 投光灯  

 

3.4 附件 

1 建设项目施工批准文件 

2 泥浆处置地的相关证明 

3.5 附图 

1 建设项目总平面图 

2 建设项目周边防汛工程设施及环境示意图 

3 建设项目施工临时排水设计方案平面图 

4 排水检测井设计图 

3.6 附表 

1 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相关资料表（尺寸、数量表） 

2 建设项目施工期责任人安排表。 

3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特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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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特性表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特性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排水行为发

生地的详细

地址 

  

项目类型 

□工业  □建筑  □餐饮  □医疗  □畜禽养殖  □屠宰  □有消毒排

水的宾馆酒店服务  □有化学实验排水的科研  □有船舶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的港口经营  □汽车清洗  □列车的修理  □轨道交通车辆的修理  

□汽车的修理 

项目主要产

品及服务 
  

项目用地面

积(㎡) 
  

项目建筑面

积(㎡) 
  

商业面积

(㎡) 
  

办公面积

(㎡) 
  餐饮面积(㎡)   

医疗面积

(㎡) 
  

汽车清洗

面积(㎡) 
  

生产区面积

(㎡) 
  

项目

水量 

用水量（m³/日） 排水量（m³/日） 

总用水量 
其中自来水

量 

其中自备

水量 
总排水量 

其中生产（餐

饮、医疗等）

污水量 

其中生活污

水量 

            

项目

预处

理设

施情

况 

预处理工艺

名称 
  

预处理工艺

流程 
  

预处理设施

型号 
  

预处理设施

处理量（m³/

日） 

  

项目是否有

行业标准、

若有提供标

准名称 

□是   项目所执行的行业排放标准名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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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是否有

环评批复、

若有提供批

复文号 

□是   环评批复文号：              

□否 

项目是否列

入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 

□是   □否 

项目

排水

管道

情况 

项目周边市

政排水体制 
□合流制   □分流制  

项目周边市

政排水体制

片区名称 

_______系统 

项目污水

（合流）管

接入点位置

（路名） 

管径（mm） 

项目排放

管管底标

高（m） 

市政污水

（合流）管

道管径（mm） 

市政污水

（合流）管

道管底标高

（m） 

是否

设置

排水

检测

井 

有无

在线

监测

装置

及检

测项

目类

型 

            

            

            

            

项目雨水管

接入点位置

（路名） 

管径（mm） 

项目排放

管管底标

高（m） 

市政雨水管

道管径（mm） 

市政雨水管

道管底标高

（m） 

- - 

            

             

            

            

注：1.项目排水管道情况栏中雨、污水管接入点位置数量根据实际排水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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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C.1 工程用水量 q1 

1 1 2
1 1

1 8 3600

Q N K
q K

T t


  

 


 

式中：q1——施工工程用水量（L/s）； 

K1——未预计的施工用水系数，取 1.05～1.15； 

Q1——年（季）度工程量（以实物计量单位表示）； 

N1——施工用水定额，见表 B-1； 

T1——年（季）度有效作业日，（d）； 

t——为每天工作班数（班）； 

K2——为用水不均衡系数，见表 B-2。 

表 B-1  施工用水量（N1 )定额 

用水名称 单位 耗水量（L） 

浇筑混凝土全部用水 m
3
 1700-2400 

搅拌普通混凝土 m
3
 250 

搅拌轻质混凝土 m
3
 300-350 

混凝土自然养护 m
3
 200-400 

混凝土蒸汽养护 m
3
 500-700 

模板浇水湿润 m
2
 10-15 

搅拌机清洗 台班 600 

人工冲洗石子 m
3
 1000 

机械冲洗石子 m
3
 600 

洗砂 m
3
 1000 

砌筑工程全部用水 m
3
 150-250 

砌石工程全部用水 m
3
 50-80 

抹灰工程全部用水 m
2
 30 

砌耐火砖砌体（包括砂浆搅拌） m
3
 100-150 

浇砖 千块 200-250 

浇硅酸盐砌块 m
3
 300-350 

抹灰（不包括调制砂浆） m
2
 4-6 

楼地面抹砂浆 m
2
 190 

搅拌砂浆 m
3
 300 

石灰消化 t 3000 

原土地坪、路基 m
2
 0.2-0.3 

上水管道工程 m 98 

下水管道工程 m 1130 

工业管道工程 m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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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施工用水不均衡系数 

C.2 施工机械用水量 q2 

施工机械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3
2 1 2 2 8 3600

K
q K Q N  

  

式中：q2——施工机械用水量（L/s）； 

K1——未预计的施工用水系数，取 1.05～1.15； 

Q2——同一种机械台数（台）； 

N2——施工机械台班用水定额，参考表 B-3 中的数据换算求得； 

K3——施工机械用水不均衡系数，见表 B-2。 

表 B-3  施工用水量（N2)定额 

用水名称 单位 耗水量（L） 

内燃挖土机 m
3
·台班 200-300 

内燃起重机 t·台班 15-18 

蒸汽起重机 t·台班 300-400 

蒸汽打桩机 t·台班 1000-1200 

内燃压路机 t·台班 12-15 

蒸汽压路机 t·台班 100-150 

蒸汽机车 台·昼夜 10000-20000 

内燃机动力装置 kW·台班 160-400 

空压机 m
3
/min·台班 40-80 

拖拉机 台·昼夜 200-300 

汽车 台·昼夜 400-700 

锅炉 t·h 1050 

点焊机 50 型 台·h 150-200 

点焊机 75 型 台·h 250-300 

对焊机·冷拔机 台·h 300 

凿岩机 台·min 8-12 

木工场 台·台班 20-25 

锻工场 炉·台班 40-50 

系数号 用水名称 系数 

K2 
现场施工用水 1.50 

附属生产企业用水 1.25 

K3 
施工机械、运输机械 2.00 

动力设备 1.05-1.10 

K4 施工现场生活用水 1.30-1.50 

K5 生活区生活用水 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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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工地生活用水量 q3 

施工工地生活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1 3 4
3 8 3600

P N K
q

t

 


 
 

式中：q3——施工工地生活用水量（L/s）； 

P1——施工工地高峰昼夜人数（人）； 

N3——施工工地生活用水定额见表 B-4； 

K4——施工工地生活用水不均衡系数，见表 B-2； 

t——每天工作班数（班） 

表 B-4  施工用水量（N3、N4 )定额 

用水名称 单位 耗水量（L） 

盥洗、饮用用水 L/人 25-40 

食堂 L/人 10-15 

淋浴带大池 L/人 50-60 

洗衣房 L/（人·斤） 40-60 

理发室 L/（人·次） 10-25 

学校 L/学生 10-30 

幼儿园、托儿所 L/幼儿 75-100 

医院 L/（病床） 100-150 

施工现场生活用水 L/人 20-60 

生活区全部生活用水 L/人 80-120 

C.4 生活区生活用水量 q4 

生活区生活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2 4 5
4 24 3600

P N K
q

 



 

式中：q4——生活区生活用水（L/s）； 

P2——生活区居住人数； 

N4——生活区昼夜全部生活用水定额，见表 B-4； 

K5——生活区生活用水不均衡系数，见表 B-2； 

C.5 消防用水量 q5 

消防用水量可根据消防范围及发生次数按表 B-5 取用或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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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消防用水量 q5定额 

0

5
0

25ha

5 ( 25)
25ha

25

q S
q S

q S


   

 
 

式中：q5——消防用水量（L/s）； 

q0——25ha（万 m
3
）以内的施工现场同时发生两次火灾所需要的消防用水量，取 10～

15 L/s； 

S——施工现场面积（ha）； 

C.6 施工工地总用水量 Q 

施工工地总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1 2 3 4 5

5 1 2 3 4 5

1

2

5ha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S

        

       

     

且

 

式中：Q——施工工地总用水量（L/s）； 

q1——施工工程用水量（L/s）； 

q2——施工机械用水量（L/s）； 

q3——施工工地生活用水量（L/s）； 

q4——生活区生活用水量（L/s）； 

q5——消防用水量（L/s）； 

S——施工现场面积（ha） 

最后计算出的总用水量，还应增加 10%，以补偿不可避免的水管漏水损失。 

 

用水名称 火灾同时发生次数 单位 用水量（L） 

居住区消防用水： 

5000 人以内 

10000 人以内 

25000 人以内 

 

一次 

二次 

二次 

 

L/S 

L/S 

L/S 

 

10 

10-15 

15-20 

施工现场消防用水： 

施工现场在 25ha 内 

每增加 25ha 

 

二次 

二次 

 

L/S 

L/S 

 

10-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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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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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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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说明了导则的总体目标和编制依据。 

近年来由于不良排水行为造成的排水与污水处理事故频发，排水户的排水行为亟待规

范，为保障公共安全和排水与污水处理安全（包括人员和设施），保障污水、污泥资源再生

利用，保障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达标运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明确了实施排水许

可制度。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排水户不得有下列危及城镇排水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倾倒剧毒、易燃易爆、腐蚀性废液和废渣； 

（二）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有害气体和烹饪油烟； 

（三）堵塞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向城镇排水设施内排放、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油

脂、污泥等易堵塞物； 

（四）擅自拆卸、移动、穿凿和接入城镇排水设施； 

（五）擅自向城镇排水设施加压排放污水； 

（六）其他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随着上海市水务局[2018]193 号文，将“核发《排水许可》（施工）”的审批方式更改

为告知承诺的方式，申请需提供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方案、平面图及污水预处理设施等

材料。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在实际审查过程中，临排设计方案中关于施工期临时排水的分

析评价并不全面，各参编单位水平不一，编制深度深浅不一，水平差距大，对雨污水排放方

案分析定性的多、定量的少，对于关键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分析，影响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对

申请人排水情况的判断，因此需要对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的编制加以规范。 

1.0.2 本条规定了本导则的适用范围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

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 

本导则适用于施工期临时排水排入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本市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项目

的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编制工作。 

2 术语与定义 

2.0.2 生产排水 

本导则主要指机械施工排水包括：泥浆水、洗车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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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基坑排水 

本导则主要指基坑开挖产生的地下水，以及下雨期间流入基坑的降水。 

2.0.4 施工期生活污水 

本导则主要指施工期在项目地块范围内及居住在其他大临区域的施工人员生活产生的

污水。 

3 编制内容及工作程序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应根据基础资料梳理建设项目的概况，调查建设项目

所属于的排水系统规划情况，调查项目地块周边的排水去向，根据资料合理计算排水水量，

分析排水水质，合理设置预处理设施，尽量回收利用基坑排水，规划排放口位置，充分论证

建设项目施工期临时排水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并将上述工作按要求形成报告，按要求征询相

关部门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 

4 调查 

4.1.2 本条适用于建设项目施工期间雨水不排入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而排河的情况，需要参

考其他标准、规范及规定合理排放。 

4.2 调查排水系统 

本节主要说明需要调查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排水系统的整体规划情况，包括服务面积、服

务范围、排水体制（雨污分流或雨污合流）、排水模式（自排或强排）、排水规模等。输水

干线、泵站及污水处理厂等情况，为排水方案设计计算以及布置提供依据。 

4.3 调查排水去向及附属设施 

本节主要说明需调查建设项目地块周边的排水管线及附属设施情况，为排放口的布置提

供依据。 

5 方案编制 

5.1.1 为更清楚掌握向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单位和个人的排水情况，在排水设计方案中

增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特性表》等内容。 

5.1.2 本条要求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排放的水量不得超过现有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等排水

设施的排水能力。 

5.1.3 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水水质应符合 DB31/199、GB/T31962 的要求。 

按照上海市水务局关于修改《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水户监管工作的通知》中：

一、严格排放标准。本市所有纳管排水户排放污水水质严格执行 DB31/199、GB/T31962 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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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行业标准。 

5.1.5 施工期宜回收利用基坑降水，尤其合流区域，基坑降水对市政管线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5.3 水量计算 

5.3.2 工地临时用水量附录 C 计算参考施工技术手册。 

5.3.3 雨水量计算应符合 GB50014-2021 第 4.1 节的规定，如规范修订，以最新规定为准。 

 

5.3.4 暴雨强度公式与设计雨型标准应符合 DB31/T1043-2017 的规定，如规范修订，以最新

规定为准。 

5.4 排水管渠 

5.4.1 排水管渠的水力计算应符合 GB50014-2021 第 5.2 节的规定，如规范修订，以最新规

定为准。 

5.4.2 排水管渠的管道设计应符合 GB50014-2021 第 5.2 节、第 5.3 节的规定，如规范修订，

以最新规定为准。 

5.5 污水预处理设施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 

排水户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污水预处理设施，确保排放的污水符

合国家和本市污水排放的相关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 

三、健全排水管理长效机制 

（三）施工降水或基坑排水排入市政管网的，应纳入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明确

排水接口位置和去向，避免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因此本导则规定了建设项目施工期间设置的预处理设施的技术和设计要求。 

5.6 排水检测井 

5.6.1 根据《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市、区水务部门应当对排水户排

放污水的水质进行监测，对水量进行复核，并建立排水监测档案。为了实现水质的检测，排

水户的污水最终接入城镇排水设施前，需设置专用的排水检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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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排水设施管理及泥浆处置 

5.7.1 建设项目施工临时排水期间应加强周边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及地块范围内排水设施

的监护和管理，落实管理责任，确保排水设施的安全及畅通。 

5.7.2 位于建设项目地块范围内的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施工期间应加强保护。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市水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划定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其中，污水输送干线管道、直径八百毫米以上的排

水管道或排水泵站（以下简称重要设施）的保护范围为设施外侧二十米。 

建设单位在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钻探、打桩、顶进、挖掘、取土等可能影响设施安全

的活动的，应当查明管线信息，并与设施运行维护单位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制定设施保护方案。

在重要设施外侧三米范围内，从事爆破、打桩、顶进、实施深度大于管顶高程的开挖施工和

井点法降低地下水位的施工等活动的，建设单位制定的设施保护方案应当经专家论证通过

后，报市或区水务部门备案。 

5.7.3 施工泥浆使用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避免外溢。 

5.7.4 施工泥浆使用后的废浆应明确处置方案和去向。清运需按规划路线，运送到指定处置

地，并附泥浆清运协议、清运单据等处置的相关证明。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禁止从事下列危及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二）穿凿、堵塞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四）向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

渣土、施工泥浆等废弃物。 

6 其他 

6.0.2 方案编制中应分析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排水风险（尤其在汛期施工以及遇超标准设计暴

雨时施工），需编制防汛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情况的排水任务。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应当编

制本单位排水与污水处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向市或区水务部门备案。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发生后，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并向事故发

生地的区水务、生态环境部门报告。按照应急预案要求需要启用污水输送干线紧急排放口排

水的，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应当在启用前，向市水务部门报告。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查明工程建设范围内地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相

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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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排水管网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

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